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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特別助理 顏秀慧

淺論公務員定義

     「公務員」為一般人所通曉之身分名

詞，在概念上係指經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任

用，並發生職務與忠實義務之人員。然而在

法律上，「公務員」一詞會因不同法律之定

義而有不同範圍；除在公務員範圍界定上有

廣義公務員與狹義公務員之差別外，另如公

務員與公務人員之區別，以及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與委託公務員之不同類型等，均

易引起混淆。茲就相關法律依據加以簡要說

明，並摘錄重要法條內容及實務見解供參。

         國家賠償法所定義之公務員為最廣義之   

     公務員

     依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本法

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故無論文武職、民意代表、地方自治

人員、編制內外、聘僱人員或臨時派用人員

均屬之，至於是否受有俸給則不在所問。

     另同法第4條第1項又規定：「受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團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

權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受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個人，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

亦同。」國家賠償法對於受託辦理公共事

務、有行使公權力行為之團體或私人亦納入

公務員之範圍，例如本會接受政府委託辦理

專案計畫，倘所辦理之相關事務有涉及公權

力行使者，本會執行專案之同仁即有可能被

視為具有委託機關之公務員身分。

     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前之第10條第2

項：「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

人員。」亦採相同定義，但於94年修法之修

正理由中提及，如未區分公務員從事職務之

種類即課予刑事責任，恐有不當擴大刑罰權

之情形，故針對公務性質檢討修正公務員之

定義，刑法目前已不採此定義。

 公務員服務法定義之公務員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之規定：「本

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

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於公務員

服務法中所指之公務員，係以「受有俸給」

為界定之條件，納入所有受有俸給之文武職

及公營機關人員，故不論其產生及就任方

式，也不論其為政務官或事務官。

     但需留意者，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適用

教師法，故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之公務

員；惟若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時，就其兼任之

行政職務則屬公務員。另民意代表如非領取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之俸給 (包括本俸、

年功俸及加給 )，則似亦非屬公務員服務法

所稱之公務員。

 刑法修正後定義之公務員

     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第10條第2項公務

員之定義：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

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

二、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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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者。」

     第1款前段限於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且具有法令執掌權限者，此類即

為所謂之「身分公務員」。故如無法定職

務，亦無法令執掌權限，縱服務於國家或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也不認為屬刑法上之

公務員，例如：機關所僱用之保全人員或清

潔人員(修正理由參照)。

     第1款後段所指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

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此類即為所謂

之「授權公務員」，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而設置之農田水利

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之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辦或監辦採購

人員等(修正理由參照)。

     第2款所指之公務員即為所謂之「委託公

務員」，係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委

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者，例如：公私立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私

立學校學生學籍核定等。如前所述，本會接

受政府委託辦理專案計畫，從事與委託機關

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本會執行專案之同仁

即有可能被視為具有委託機關之公務員身

分，然究係應認定為具委託公務員之身分，

或單純僅屬委託機關之行政助手，仍須依具

體個案情形認定之。一般實務見解認為，應

就個案是否在受任範圍內有行使公務主體之

權力，如是否獨立對外執行任務、有否以自

己名義行為之權限等，來作為判斷之依據及

輔助。

     至於貪污治罪條例，因屬刑法之特別

法，於95年5月30日修正後，已採與刑法相

同之公務員定義。

 較狹義之公務員範圍

     公務人員即為較狹義之公務員範圍，如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第1項：

     「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具有左列資格之

一：

一、依法考試及格。

二、依法銓敘合格。

三、依法升等合格。」

     又如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條第1項中所規

定：「本法適用範圍，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之人員。」故應認公

務人員係以列有官等、職等之人員為範圍。

     另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第1項之規

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係指法定機關依

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校編制內

依法任用之職員。」及第2項之規定：「前

項公務人員不包括政務人員及民選公職人

員。」可知公立學校之職員因非教師，故仍

屬公務人員之範圍；而政務官及民選公職人

員則被排除在狹義公務員定義之外。

     相關實務見解整理：

一、最高法院99年台上第5273號刑事判決

要點：

1. 當事人任職於國營事業負責水土保持

業務，於水土保持業務有法定職務權

限，屬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

所謂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2. 案件係有關國營事業於颱風後水土

保護及漂流木處理，相關發包採購事

項，應依森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3. 當事人收受利益部分，另涉及公務員

職務上收受不正利益罪。有無圖利之

故意，須以是否符合吾人一般客觀存

在之經驗法則為認定標準。

二、最高法院99年台上第6484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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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1. 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

雖非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所

定之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但具有「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

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情

形，因其從事於法定之公共事務，並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故應視為刑法上

之公務員，而屬同款後段之公務員。

是依公司法組織之公營事業，於刑法

修正後，其員工除上揭之承辦、監辦

採購等人員之外，並不具刑法公務員

身分，而限縮其範圍。

2. 當事人等依據○○公司之「○○廠

辦事細則」、「○○廠組織規程」、

「○○廠購料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簡

則」等之規定，被認定形式上固無採

購、發包之職務，但其參與之採購審

議小組既實際議決採購相關事宜，並

決定採購之廠牌、數量，則上開辦事

細則、組織規程雖未明文規定當事人

為購審會之成員，但該細則、規程在

實際運作上，當事人所負責之事務，

已完全決定購審會對於添加劑採購、

發包，尚非單純私經濟行為，且屬政

府採購法規定之承辦、監辦採購 人

員，即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關，自為依

據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三、最高法院100年台上第2783號刑事判決

要點：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者」，關於該項所稱「委託公務員」，立法

理由揭示：「受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因受託人得於其受任範圍內

行使委託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故其承辦人員

應屬刑法上公務員，爰參考貪污治罪條例第

二條後段、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而

於第二款訂之」。另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

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行

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

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行政程序法第二條

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行

政機關(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委託

民間機關或個人辦理之事務，並非各項事

務皆涉及行政機關之法定權限即公務上之權

力，其委託之事務，倘與行政機關之法定權

限有關，得否委託民間機關或個人辦理，必

須有法令之依據始可，如係「依法」委託，

受委託之民間機關或個人因此得以行使行政

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於委託範圍內，其身分

與行政機關無異，應認係「委託公務員」，

並於刑法上應與「身分公務員」有相同之權

利及義務；若與行政機關之法定權限無關，

是否委託民間機關或個人辦理，不以有法令

依據為限，受委託之民間機關或個人，於委

託範圍內，亦無行政機關公務上之權力可資

行使，則無認係「委託公務員」予以規範之

必要。

四、最高法院101年台上第5號刑事判決

要點：

     ○○協會自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起受

桃園地檢署依「檢察機關遴選辦理緩起訴處

分義務勞務機關(構)作業規定」遴選為緩起

訴處分義務勞務與緩刑義務勞務之執行機構

(勞務內容為資源回收、文書處理等項)，委

託該協會從事受緩起訴處分人服義務勞務之

督導、執行工作，上訴人代表該協會有督

導、執行桃園地檢署所委託之上開事務，屬

受委託而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之人，為「委託公務員」。


